
序
号

办理项名称 编码
服务
对象

类型 设定依据
行
使
层

受理条件 申请材料
办理时
限

收费
项目

1 单位缴存登记 372017001001

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
行政机关,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应当在受托银行设立住房公积金专户。单位应当
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
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每个职
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

1.《济宁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表》；
2.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
（可提供电子证照，也可提供加盖公章
的复印件）；
3.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4.单位依法设立的证明文件。机关事业
单位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事业
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业单位
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可提
供电子证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供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提供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其他单位提供
证明组织机构核发设立的文件。

法定时限
5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 个人账户设立 372017001002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应当在受托银行设立住房公积金专户。单位应当
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
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每个职
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第十五条：单位录用
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
立或者转移手续。

1.新设立未缴存的单位提供《住房公积
金开户清册》并附个人基本信息电子表
、开户职工身份证件复印件（可提供电
子证照）、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
供电子证照）。                 2.已
开户缴存单位人员有变动的，单位提供
《住房公积金汇缴变更清册》并附个人
基本信息电子表、开户职工身份证件复
印件（可提供电子证照）、单位专管员
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如为外籍或港澳台人员开户的，外籍人
员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
身份证复印件；港澳台居民提供港澳居
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
印件；台湾居民提供台湾居民居住证或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3 单位缴存登记
信息变更

372017001003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
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
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单位合并、
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
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向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自办妥变更登
记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
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1.《住房公积金单位信息变更申请表
》；
2.单位缴存登记事项变更的证明材料。
如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的相关文件、
营业执照（可提供电子证照），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单位专管员身份证
件（可提供电子证照）资料等；
3.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法定时限
0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4 个人账户信息
变更

372017001004

自然人,企
业法人,行
政机关,其
他组织,事
业法人,社
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

公共服务

《关于加强和
改进住房公积
金服务工作的

通知》

市级

《关于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的通知》（建
金〔2011〕9号）住房公积金服务指引“一、缴存服
务（三）变更登记：单位或职工个人基本信息发生变
动，应提供相关证明，自发生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管
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1.办理职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变更
（1）《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
》；
（2）职工本人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3）单位出具的变更说明或公安机关出
具的证明资料（身份证号码升位无需提
供）；
（4）如为单位专管员代为办理，应提供
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2.办理除职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以外
个人信息变更
（1）《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
》（无需加盖公章）；
（2）职工本人身份证件或单位专管员身
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注：灵活就业人员及集中封存户职工由
本人直接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

法定时限
0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5 单位缴存登记
注销

372017001005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
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单
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单位合并、分
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
日起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向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
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1.《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注销申请
表》；
2.住房公积金账户注销书面申请（包括
账户注销的原因、缴存情况、账户注销
后人员流动情况及住房公积金转移去
向）；
3.单位撤销、解散或破产的有关证明资
料，包括上级单位或主管部门批准撤销
、解散、政策性破产的文件，或人民法
院裁定破产清算的文件，或工商部门责
令关闭的文件和注销工商登记的文件
等；
4.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法定时
限：0承
诺时限：
0

否



6 缴存基数、缴
存比例调整

372017001006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关于住房公
积金管理若干
具体问题的指

导意见》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职工和单位住房
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
资的5％；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具体缴存比例由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拟订，经本级
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第二十条：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
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
过，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报住房公积金管
理委员会批准后，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待单
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                                       
《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
（建金管〔2005〕5号）“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
工资基数，原则上不应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
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倍或3倍
。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职工月平均工
资应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
。”

1.办理缴存基数调整的单位应提供下列
申请资料：
（1）《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调整申请表》；
（2）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
整明细表》；
（3）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
证照）。                              
2.缴存比例上调
办理缴存比例上调的单位应提供下列申
请资料：
（1）《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调整申请表》；
（2）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
证照）。
3.缴存比例下调
办理缴存比例下调的单位应提供下列申
请资料：
（1）《住房公积金降低比例缴存/缓缴
审批表》；
（2）经公示后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
会决议；
（3）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
证照）；
（4）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证明资
料，包括单位财务报表或第三方审计报
告。
4.提前终止降低比例缴存
办理提前终止降低比例缴存的单位应提
供下列申请资料：
（1）《单位提前终止降低缴存比例/缓
缴住房公积金申请表》；

法定时限
5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7 汇（补）缴 372017001007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职工个人缴存的
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
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5日内将单位缴
存的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
户内，由受委托银行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1.办理住房公积金汇缴的缴存单位应先
确认缴存信息后向公积金中心归集专户
缴款，单位在缴款时应注明汇缴单位信
息，缴款资金和信息应一致，要求使用
单位对公账户，也可办理委托银行代扣
（单位托收）业务。单位若有汇缴变更
的，需提供《住房公积金汇缴变更清册
》。                       2.办理住
房公积金补缴的单位应提供下列申请资
料：                         （1）
《住房公积金补缴清册》；
（2）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
证照）。

法定时限
5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8 个人账户封存
、启封

372017001008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单位合并、分立
、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
起30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自办妥变更登记或
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
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
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办理缴存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
或者转移手续。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
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办理变更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
者封存手续。

1.办理个人账启封的单位或职工应提供
下列申请资料：
（1）《住房公积金汇缴变更清册》；
（2）职工身份证件或单位专管员身份证
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办理个人账户封存的单位或职工应提
供下列申请资料：
（1）《住房公积金汇缴变更清册》；
（2）职工身份证件或单位专管员身份证
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9 同城转移 372017001009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非法人企
业,社会组
织法人,行
政机关,其
他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
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缴存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
者转移手续。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
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变更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住房公积金转移申请表》（转出单
位无需加盖公章）；
2.职工个人身份证件或单位专管员身份
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如转移职工姓名和身份证件信息不完整
的，职工或原缴存单位的单位专管员应
提供相关资料，先办理个人账户信息变
更手续，再由职工或现缴存单位专管员
办理同城转移手续。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0 异地转移 372017001010

自然人,企
业法人,事
业法人,非
法人企业,
社会组织法
人,行政机
关,其他组

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
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缴存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
者转移手续。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
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变更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异地转入。指职工劳动关系由外省市
调入本市单位并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
后，住房公积金由其他公积金中心转移
至济宁公积金中心的情形。
转入条件：已在济宁公积金中心开设个
人账户且稳定缴存半年以上。职工应在
现公积金缴存机构提出异地转移申请，
并提供下列申请资料：
（1）职工本人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2）《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
》。
同一单位多名职工同时办理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接续的，可委托单位专管员代
为申请，并应提供下列申请资料：
（1）《集中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
续申请委托书》；
（2）《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
》；
（3）职工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可提供
电子证照）；
（4）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
证照）。
2.异地转出。指职工由本市调往外省市
工作，已与外省市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
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需由济宁中心转
移至其他公积金中心的情形。
转出条件：
（1）职工个人本地住房公积金账户“封
存”已满半年；
（2）职工在中心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
贷款；

法定时限
15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1 开具职工缴存
证明

372017001011 自然人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职工、单位有
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

职工本人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法定时限
5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2 开具单位缴存
证明

372017001012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公共服务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职工、单位有
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情况，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

1.开具缴存证明的书面申请（需加盖单
位公章）；
2.单位专管员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

法定时限
5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3
出具贷款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
存使用证明

372017001013 自然人 公共服务

《住房城乡建
设部关于住房
公积金异地个
人住房贷款有
关操作问题的
通知》、《住
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
切实提高住房
公积金使用效
率的通知》

市级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住房贷
款有关操作问题的通知》一、（一）缴存城市公积
金中心（含分中心，下同）负责审核职工缴存和已
贷款情况，向贷款城市公积金中心出具书面证明，
并配合贷款城市公积金中心核实相关信息。二、
（二）职工本人或其委托人向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
提出申请，缴存城市公积金中心根据职工申请，核
实职工缴存贷款情况，对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或首次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经结清
的缴存职工，出具《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使用证明》。《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切实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四
、全面推行异地贷款业务。缴存职工在缴存地以外
地区购房，可按购房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
策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缴存地和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相互配
合，及时出具、确认缴存证明等材料，办理贷款手
续。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法定时限
10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4
购买自住住房
提取住房公积

金
371017034001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结婚证（可提供电子证照）；                          
3、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4、购买新建自住住房的，提供房屋产权
登记部门出具的网上备案确认书；                        
5、购买新建自住住房的，提供购房合
同；
6、购买新建自住住房的，提供购房款发
票；
7、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的，提供房屋买
卖协议；
8、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的，提供交易过
户后的不动产权证书（可提供电子证
照）；
9、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的，提供契税凭
证；
10、购买征收安置住房的，提供与政府
部门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协
议）；
11、购买征收安置住房的，提供补交差
价款票据；
12、购买拍卖住房的，提供房屋拍卖成
交确认书；
13、购买拍卖住房的，提供不动产权证
书（可提供电子证照）；
14、购买拍卖住房的，提供契税凭证。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5
建造、翻建自
住住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

371017034002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结婚证（可提供电子证照）、户口
本；
3、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4、建造自住住房的，提供建设、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房批准文件；
5、建造自住住房的，提供购买建筑材料
发票；
6、翻建自住住房的，提供原房屋所有权
证或原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可提供电子
证照）；                  7、翻建自
住住房的，提供与原房屋所有权证或原
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所在地一致的户口
簿；
8、翻建自住住房的，提供建设、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旧房翻建批准文件；
9、翻建自住住房的，提供购买建筑材料
发票。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6 离休、退休提
取住房公积金

371017034004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二）离休、
退休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3、提前离退休的，提供人社部门审批的
离退休证或离退休审批表。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7

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并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
系提取住房公

积金

371017034005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三）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3、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4、原单位出具的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通
知。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8 出境定居提取
住房公积金

371017034006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四）出境定
居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3、出境定居签证。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19
偿还购房贷款
本息提取住房

公积金
371017034007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关于加强和
改进住房公积
金服务工作的

通知》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五）偿还购
房贷款本息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3、偿还商业住房贷款及异地住房公积金
贷款本息的，提供住房借款合同（仅需
第一次提取时提供）、加盖银行印鉴的
最近12个月的还款明细。异地购房贷款
所购房屋位于职工或配偶户籍地的，还
应提供户口簿；位于职工工作地的，职
工本人还应现场签订《承诺书》；位于
职工配偶住房公积金缴存地的，还应提
供职工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凭证。 4
、偿还本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本
息的，提供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5、提前偿还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
的，应提供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
照），由职工本人办理。                           
6、提前偿还本市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本
息的，提供贷款银行出具的加盖银行印
鉴的提前还款凭证或还款流水。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0
租赁本市商品
住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
371017034008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关于放宽提
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租条件

的通知》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六）房租超
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结婚证（可提供电子证照）、户口
本；
3、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4、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夫妻双方的无
房证明。单身职工现场签订《个人婚姻
状况声明》，离异的还应提供离婚证或
加盖民政部门印鉴的离婚协议书或法院
判决书。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1
死亡或被宣告
死亡提取住房

公积金
371017034010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职工死亡或者
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
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
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1、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原属于单位
缴存的，应提供公安机关、法院出具的
死亡证明或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由
生前所在单位的住房公积金单位专管员
代为办理。       2、原属于自愿缴存
或已纳入托管户管理的，其继承人或受
遗赠人应提供公安机关、法院出具的死
亡证明或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
证照），经公证的住房公积金继承协议
或经公证的遗嘱。有多个继承人或受遗
赠人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同时到
场；不能同时到场的，应提供经公证的
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授权委托书。
对继承或遗赠有争议的，还应提供人民
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等裁判文书、
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
具的继承调解协议书。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2
大修自住住房
提取住房公积

金
371017034003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结婚证（可提供电子证照）、户口
簿；
3、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4、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可提
供电子证照）；
5、有资质机构出具的房屋危险性鉴定为
C级或D级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6、购买建筑材料发票。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3
租赁本市公共
租赁住房提取
住房公积金

371017034009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关于放宽提
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房租条件

的通知》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令
第262号发布 根据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和2019年3月24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六）房租超
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结婚证（可提供电子证照）、户口
簿；
3、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4、房屋租赁合同；
5、租金交纳凭证。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4
确有困难的单
位住房公积金
降低缴存比例
或者缓缴审核

371017033000

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
社会组织法
人,非法人
企业,行政
机关,其他

组织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职工和单位住
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的5％；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
比例。具体缴存比例由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拟
订，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条：单位应当按时、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对缴存
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
核，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可以降低缴
存比例或者缓缴；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
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    

1、《住房公积金降低比例缴存/缓缴审
批表》；
2、经公示后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
决议；                                 
3、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证明材
料，包括单位财务报表或第三方审计报
告。

法定时限
手续齐全
情况下，
有管委会
授权的，
不超过15
个工作
日；没有
管委会授
权的，为
管委会批
准后5个
工作日。
承诺时限
0日。

否



25
购买新建自住
住房公积金贷

款
371017035001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具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二、符合申请贷款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条件； 三、具有合法有效的购
房合同（协议）或其它证明文件，购房首付款比例
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要求; 四、有稳定的职业
和收入，信用良好，有按规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能
力；   五、同意按照住房公积金中心认可的担保
方式进行担保； 六、借款申请人（配偶、共同借
款人）均无尚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  七、法律、
法规、规章和住房公积金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

1、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表；
2、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可提供电子
证照）、户口簿等有效身份证件；
3、婚姻状况证明（可提供电子证照）；
4、购房情况证明：经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的购房合同（协议）或其它证明
文件；
5、首付款证明；售房单位出具的发票或
收据；
6、贷款还款卡（1类卡）；
7、个人信用报告 ；
8、异地贷款证明材料：异地贷款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另附缴存使用
流水明细（异地贷款提供）；
9、担保材料（按照担保方式提供）；
10、收入证明：职工收入情况原则上按
照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推算确定；
11、家庭住房情况证明。

3 否



26
购买再交易自
住住房公积金

贷款
371017035002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市级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具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二、符合申请贷款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条件； 三、具有合法有效的购
房合同（协议）或其它证明文件，购房首付款比例
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要求; 四、有稳定的职业
和收入，信用良好，有按规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能
力；  五、同意按照住房公积金中心认可的担保方
式进行担保； 六、借款申请人（配偶、共同借款
人）均无尚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七、法律、法规
、规章和住房公积金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

1、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表；
2、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可提供电子
证照）、户口簿等有效身份证件；
3、婚姻状况证明（可提供电子证照）；
4、购房情况证明：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
书（可提供电子证照），经房地产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协议）或其
它证明文件；
5、首付款证明：契税完税证明，售房人
或符合规定的第三方出具的收据或已支
付凭证；
6、售房人证明材料：无资金托管的提供
售房人（产权共有人）身份证明（可提
供电子证照）、售房人收款银行卡（1类
卡），有资金托管的需提供资金托管协
议及凭证；
7、贷款还款卡（1类卡）；
8、个人信用报告；
9、异地贷款证明材料：异地贷款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另附缴存使用
流水明细（异地贷款提供）；
10、担保材料（按照担保方式提供）；
11、收入证明：职工收入情况原则上按
照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推算确定；
12、家庭住房情况证明。

3 否



27
建造、翻建、
大修自住住房
公积金贷款

371017035003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

市级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具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二、符合申请贷款
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条件； 三、具有合法有效的房
屋证明材料，首付款比例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
要求;四、借款申请人应为建造、翻建、大修房屋
的房屋所有权人之一，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应符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 五、有稳定的
职业和收入，信用良好，有按规定偿还贷款本息的
能力；    六、借款申请人（配偶、共同借款人）
均无尚未还清的公积金贷款；  七、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和住房公积金中心规定的其他条件。

1、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申请表；
2、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可提供电子
证照）、户口簿等有效身份证件；
3、婚姻状况证明（可提供电子证照）；
4、购房情况证明：建造、翻建自住住房
的，提供工程概预算以及规划、建设等
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大修自住住房
的，提供房屋权属证明（可提供电子证
照）、房屋安全鉴定证明、工程概预算
等；
5、首付款证明：施工单位出具的收款凭
证；
6、贷款还款卡（1类卡）；
7、个人信用报告；
8、收入证明：职工收入情况原则上按照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推算确定；
9、家庭住房情况证明。

3 否



28
享受城镇最低
生活保障提取
住房公积金

371099001001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关于加强和
改进住房公积
金服务工作的

通知》

市级

《关于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服务工作的通知》
（建金〔2011〕9号）二提取服务“职工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1.购买、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2.偿还购建自住住房贷
款本息的；3.租赁自住住房，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
入一定比例的；4.离休、退休的；5.出境定居的；
6.职工死亡、被宣告死亡的；7.享受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的；8.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
止劳动关系的；9.管委会依据相关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3、民政部门发放的低保证。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29
与单位解除或
终止劳动关系
提取住房公积

金

371099001002 自然人 其他行政权力

《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关于加强和
改进住房公积
金服务工作的

通知》

市级

《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
（建金〔2018〕46号）一规范改进提取政策“缴存
职工与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先办理个人账
户封存。账户封存期间，在异地开立住房公积金账
户并稳定缴存半年以上的，办理异地转移接续手续
。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封存满半年后可提取。”

1、身份证件（可提供电子证照）；
2、I类银行储蓄卡或存折。

法定时限
3日；承
诺时限0
日。

否


